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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预计2026年度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该

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关于预计2026年度与财务公司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该关联交易均属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公允，遵循了公开、公正、公平和诚信原则，保障了公司正

常的生产经营，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关于预计2026年度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预计2026年度与财务公司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

议案》已经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联交易工作小组、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暨董事会

关联交易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2026年4月16日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王立鑫、张民、王亚楼、曹尧、肖志广、王秀军、宋仁涛回避表决。《关于预计2026年度与

财务公司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暨董事会关联交易审核委员会审议并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日常经营所需，审议程

序履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交易各方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信的原则，定价公

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暨董事会关联交易审核委员会审议并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
年度与财务公司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预计的2026年度与财务公

司将发生的关联交易是结合公司实际资金情况做出的合理预计；交易双方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自愿

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审议程序履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5年公司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总计19,511万元，比预计减少13,005万元。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方购买原材料、
商品

向关联方采购动力

接受关联方服务（工程
设计、工程建设等）

向关联方销售货物

向关联方销售动力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支付担保费

关联交易合计

关联方

华药集团

冀中集团
小计

冀中集团
小计

华药集团
冀中集团

小计
华药集团
冀中集团

小计
华药集团
冀中集团

小计
华药集团
冀中集团

小计
华药集团

小计

2025年预计

28,000
500

28,500
0
0

200
300
500
200
2,200
2,400
50
300
350
100
100
200
566
566

32,516

2025年实际

13,206
1,141
14,347
277
277
248
679
927
11

3,385
3,396
7

159
166
36
70
106
292
292

19,511

差异

-14,794
641

-14,153
277
277
48
379
427
-189
1,185
996
-43
-141
-184
-64
-30
-94
-274
-274

-13,005

2025年实际与 2025年预计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结合医药物流相关业务发展规划，
优化了相关业务板块经营策略，液

体葡萄糖业务规模比预计减少。

注：（下表同）1、“华药集团”为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冀中集团”为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总额包括与其下属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

2、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业务预计和实际金额按照全年发生额统计。

3、上述数据个别差异均为采取四舍五入计算方法导致。

2.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2026年公司与关联方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计为25,006万元，比2025年实际增加5,495万元。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方购买
原材料、商品

向关联方采购
动力

接受关联方服
务（工程设计、
工程建设等）

向关联方销售
货物

向关联方销售
动力

向关联方提供
劳务

向关联方支付
担保费

关联交易合计

关联方

华药集团
冀中集团

小计
冀中集团

小计
华药集团
冀中集团

小计
华药集团
冀中集团

小计

华药集团

冀中集团

小计
华药集团
冀中集团

小计
华药集团

小计

2026 年 预
计

15,000
2,000
17,000
500
500
300
1,140
1,440
100
4,000
4,100
100
300
400
100
100
200
1,366
1,366
25,006

占 同 类 业 务
比例（%）

4.48
0.60
5.08
1.39
1.39
0.54
2.06
2.60
0.01
0.40
0.41
0.01
0.03
0.04
0.24
0.24
0.48

100.00
100.00

-

2026 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方累
计已发生的交易

金额（2月底）
40
55
95
29
29
9
20
29
1

288
289
0
26
26
4
5
9
0
0

477

2025 年 实
际

13,206
1,141
14,347
277
277
248
679
927
11

3,385
3,396
7

159
166
36
70
106
292
292

19,511

占同类业务
比例（%）

3.31
0.29
3.60
0.87
0.87
0.60
1.65
2.25
0.00
0.37
0.37
0.00
0.02
0.02
0.10
0.21
0.31

100.00
100.00

-

2026 年 预 计 与
2025 年实际的差

异

1,794
859
2,653
223
223
52
461
513
89
615
704
93
141
234
64
30
94

1,074
1,074
5,495

2026 年预计与
2025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三）预计2026年度与财务公司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

与关联交易指引（2025年3月修订）》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2025年度与财务公

司实际发生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情况及对2026年度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金融类业务

关联方

财务公司
财务公司
财务公司

小计

关联交易内容

存款业务
贷款业务
票据业务

2025年预计金额

100,000
40,000
60,000
200,000

2025年实际金额

39,702.80
0

40,000
79,702.80

2026年预计金额

100,000
40,000
60,000
200,000

2026年预计占同类业
务比例（%）
55.58%
3.45%
5.17%

注1：“公司承诺在财务公司的日均存款余额不高于财务公司向公司发放的日均贷款余额”中“贷

款余额”，包括贷款业务、票据业务等敞口部分的余额。

注2：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贷款及票据业务预计金额为日均余额，实际金额按照年末余额统计。

公司严格按照《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冀中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之金融服务协议》开展

各项业务，未超出上述协议约定的限额。同时，公司严格遵守公司作出的关于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

不高于财务公司向公司发放的贷款余额的承诺。

本次公司预计2026年度与财务公司存、贷款等金融业务关联交易额度，至公司未审定新的与财

务公司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额度前均有效。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具体内容详见下表：

关联方

冀中能源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华北制药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冀中能源
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

公司

经营范围

能源行业投资；批发 .零售业(涉及行政许可的 .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
从事经营)、焦炭销售、设备租赁、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和
禁止经营的商品除外）；以下范围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煤炭开采、洗选
和销售、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及供应、建筑业、仓储业、煤炭科研、设
计和矿井建设、其他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与销售、服务业、

住宿、餐饮；国有资产经营。
对制药行业的投资与管理；制药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通讯器材（不含无线及移动电话、地面卫星接收设备）、
电子产品、金属材料 、建材、工艺礼品、化妆品、橡塑制品、机械设备、
焦炭、铁矿石、铁精粉、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饲料、其他农副产
品、办公用品、劳保用品、纸及纸制品（国家规定禁止的和需经前置审
批的除外）、纺织品、五金、机械配件的销售；工业用淀粉、淀粉糖、玉米
油、玉米浆、蛋白粉、豆粉、油饼、饼粕（以上限工业原料用）的销售；化
肥批发；制药技术的信息咨询服务；货物仓储(法律、法规规定需审批
的除外)；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
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自有房屋出租；集团内部职工技
能培训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旅游服务；食品添加剂的销售；以下范围
限分支机构经营：日用百货、烟、酒的零售；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散
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计生用品（以上涉及许可的凭许
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住 所

邢台市信
都区中兴
西 大 街
191号

河北省石
家庄市长
安区和平
东 路 388

号

河北省石
家庄市新
华区中华
北 大 街 3
号金圆大
厦 B 座 9
层、10层

法
定
代
表
人

胡
仁
彩

王
立
鑫

高
文
赞

经济
性质

有限责任公
司（国 有 独

资）

有限责任公
司（非 自 然
人投资或控
股的法人独

资）

其他有限责
任公司

注册
资本

（万元）

693,084.57

134,564.65

550,000

与 本 公
司 的 关
联关系

控 股 股
东

股东

控 股 股
东 的 控
股 子 公

司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冀中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总资产

25,621,365.04
2,348,216.98
2,024,885.20

总负债

20,011,335.59
1,651,757.69
1,401,743.65

净资产

5,610,029.45
696,459.29
623,141.55

营业收入

10,105,956.12
1,050,379.15
31,176.51

净利润

99.620.95
22,290.39
30,025.20

资产负债
率

78.10%
70.34%
69.23%

注：以上主要财务数据为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均为2024年

度财务数据，冀中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2025年度财务数据。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的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和相应的资金支付能力，应向公司支付的关联

交易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严格遵守市场价原则协商

确定，定价公允。关联交易均按照业务合同执行，结算及付款方式、协议签署时间、生效条件等遵循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公司的实际需求和业务开展情况，逐笔签

署具体的业务合同。

2025年6月，经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了《金融服务协议》，公司金

融类关联交易严格按照《金融服务协议》的约定执行（协议具体内容可详见公司临 2025-030号公

告）。根据协议约定，存款服务的存款利率将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利

率；不低于同期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不低于其他成员单位同期在财务公司同类存

款的存款利率。财务公司承诺向公司提供优惠的贷款利率和贴现利率，不高于公司在国内主要商业

银行取得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和贴现利率。财务公司提供中间业务及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

用，不高于公司在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业务所收取的费用，或根据协商提供免费的相关服务。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和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因为同属一个集团公司，对其产品质量较为了解，有助于保

证公司的产品质量；同时，就近采购和销售，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由于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均采取市

场价格，且公司主营业务未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公司的收入和利润来源也并不依赖该类

交易。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具有 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

金融服务的必要资质。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融资平台、资金管理和结算平台。财务公司为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服务，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道，满足公司在发展自身业

务的同时降低融资成本的需求；财务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存款服务，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财务

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财务公司作为资金结算平台，有利于公司与其他关联企业之间实现便捷高

效的业务结算，减少资金的在途时间，加速资金周转。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的各类金融服务遵循公平

合理的定价原则，不高于市场公允价格或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标准，本次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600812 股票简称：华北制药 编号：临2026-011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子公司提供统借统还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统借统还对象：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 统借统还额度：10.04亿元

● 统借统还期限：不长于相应外部融资期限。

● 利率：不高于相应外部融资利率。

● 还款方式：按季结息，到期还款或续借。

一、统借统还概述

（一）统借统还基本情况

为促进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健康发展，降低资金成本，根据中国财政部和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公司以统借统还形式向下属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本次提供统借统还额度的

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如下：

2025年公司计划统借统还贷款额度10.04亿元，实际发放贷款10.04亿元。2026年公司拟定统借

统还额度为10.04亿元。具体如下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华北制药康欣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秦皇岛有限公司
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河北莱欣药业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河北）医药有限公司

合计

资产总额

1,489.76
3,065.82
47,015.17
89,190.64
19,339.89

负债总额

30,991.63
12,860.89
57,682.91
189,488.56
19,025.92

资产负债率

2,080.31%
419.49%
122.69%
212.45%
98.38%

2025年
计划额度

478.06
870.00
2,651.94
90,000.00
6,429.00

100,429.00

2025年
实际金额

478.06
870.00
2,651.94
90,000.00
6,429.00

100,429.00

2026 年 计 划
统 借 统 还 额

度
478.06
870.00
2,651.94
90,000.00
6,429.00

100,429.00
注：表中各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资产负债率为截至2025年年末数据。

2026年公司计划统借统还总额10.04亿元，与2025年实际统借统还额度持平。

公司向下属子公司提供的统借统还资金由公司外部融资获得，外部融资到位后支付给相应子公

司。本次向子公司提供统借统还资金期限不长于相应外部融资期限，利率不高于相应外部融资利率，

还款方式为按季结息，到期还款或续借。

（二）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6年4月16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子公司提供统借统还

资金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统借统还对象基本情况

（一）华北制药康欣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康欣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3,016万元，注册地址：石家庄市和平东

路217号；法定代表人：郄佳；经营范围：保健食品“华北牌欣靓胶囊、华北牌慷帅胶囊、华北牌雪清胶

囊、华北牌异麦糖浆”（《保健食品监督管理条例》实施之日止）、精细化工产品（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

需经审批的除外）；食用玉米油(凭《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在有效期内开展经营活动)的生

产；销售自产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华北制药秦皇岛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秦皇岛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700万元，注册地址：秦皇岛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六盘山路8号；法定代表人：任超；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片剂（含头孢菌素类）、硬胶囊剂（含

头孢菌素类）、颗粒剂（头孢菌素类）、软膏类、乳膏剂、化妆品的生产；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造、销售；医

药化工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保健食品、卫生用品、乳制品、一类、二类医疗器械、食用农产品

的生产、加工、销售；预包装食品（饮料、糖果制品、茶叶及相关制品）、食用植物油的生产、销售；场地租

赁；其他日用化学产品的制造、销售；初级农产品的加工；消杀用品的生产、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特殊膳食用食品、液体饮料生产、销售；花卉苗木、中药材销售；包装材的生产与销售；日用百货、办

公用品的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

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17,170.845万元，注册地址：石家庄高

新区中山东路892号办公楼101至103室；法定代表人：高明浩；经营范围：原料药（维生素C）的生产；

食品添加剂（维生素C（抗坏血酸）、抗坏血酸钠、抗坏血酸钙）的生产；饲料添加剂（维生素C、L－抗坏

血酸－2－磷酸酯、L－抗坏血酸钙、L-抗坏血酸钠）的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禁止或限制经营的除外）；糖果制品、医药中间体的销售；预包装食品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及其它前置性行政许可项目）的销售；机械设备、仪器仪表设备的销售、维修业务；生物技术产

品技术研发、技术咨询；设备租赁；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保健品原料、保健食品、包装材料的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华北制药河北莱欣药业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河北莱欣药业有限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5,000万元，注册地址：河北省石

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南路58号；法定代表人：李贺；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批发；饲料

添加剂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饲料添加剂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五）华北制药（河北）医药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河北）医药有限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注册地址：石家庄市新华

区中华北大街211号；法定代表人：任丹；经营范围：药品零售；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

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

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日用化学产品销

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食品添加剂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销售（仅销

售预包装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互联网销售；仪器仪表销售；仪器仪表修理；实验分析仪

器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相关文件规定，企业集团或企业集团中的核心企业

以统借统还形式向集团内所属单位提供的资金支持中，按不高于支付给外部融资机构的利率向下属

单位收取的利息免征增值税。公司向下属子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符合统借统还的条件，有利于保障子

公司正常生产运营和发展建设的资金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降低资金成本。

四、公司累计对外提供统借统还资金金额及逾期金额

2026年公司计划统借统还总额10.04亿元，与2025年实际统借统还额度持平。公司没有对外提

供统借统还资金。公司不存在违规发放委托贷款和逾期未收回委托贷款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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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变更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2025年7月8日发布《金融工具准则实施问答》中

“关于标准仓单交易相关会计处理实施问答”明确：根据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企业在期货交易场所

通过频繁签订买卖标准仓单的合同以赚取差价、不提取标准仓单对应的商品实物的，通常表明企业具

有收到合同标的后在短期内将其再次出售以从短期波动中获取利润的惯例，企业应当将其签订的买

卖标准仓单的合同视同金融工具，并按照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企业按照前

述合同约定取得标准仓单后短期内再将其出售的，不应确认销售收入，而应将收取的对价与所出售标

准仓单的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企业期末持有尚未出售的标准仓单的，应将其列报为其他流

动资产。

根据《关于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切实做好企业2025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25〕33号）的

要求，企业因执行上述标准仓单相关规定而调整会计处理方法的，应当对财务报表可比期间信息进行

调整。

公司按照财政部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16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表决结果为：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对标准仓单交易业务比照商品购销业务执行会计处理，会计政策依据

为《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相关规定。

（二）本次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金融工具准则实施问答》相关规定执行。其他未

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金融工具准则实施问答》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

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

际情况，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

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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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

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摘要来自于2025年度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环境、社会

和公司治理议题的相关影响、风险和机遇，以及公司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相关事项，投资者应当到www.
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2025年度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报告全文。

2、2025年度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报告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第二节 报告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公司名称
报告范围
时间范围

编制依据

600812
华北制药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各子（分）公司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部分内容根据披露需要在时间范围上适度延伸
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新时代中央企业高标准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国
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4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责任云研究院《中国企业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CASS-ESG 6.0）》中国医药商业协会ESG分会、责任云研究院《医药行业
ESG信息披露指南》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

（GRI Standards）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实施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原则框架》

2、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

（1）是否设置负责管理、监督可持续发展相关影响、风险和机遇的治理机构：√是，该治理机构名

称为 决策层一一董事会、战略(投资决策)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管理层一一企业管理部；执行层一一

ESG执行工作组。 [提示：请完整列示治理体系组成机构] □否

（2）是否建立可持续发展信息内部报告机制：√是，报告方式及频率为_年度_ □否

（3）是否建立可持续发展监督机制，如内部控制制度、监督程序、监督措施及考核情况等：√是 ，

相关制度或措施为公司搭建了权责清晰的“决策层一管理层一执行层”三级ESG管理架构 □否

3、利益相关方沟通

公司是否通过访谈、座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利益相关方沟通并披露：√是 □否
利益相关方

政府和监管机构

股东及投资者

客户

员工

合作伙伴

社区及公众

关注内容
安全及合规守法、依法纳税、促进地方经济

发展、信息披露及时规范
公司治理、控制风险、信息披露、回报与增

长
诚信履约、产品与服务、保障客户权益、提

升客户满意度
保障员工权益、助力员工成长、建立工会制

度、健全福利制度
带动行业发展、合作伙伴共赢、落实责任采

购、实现公平运营
社区公益、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合理

利用资源、应对气候变化

沟通方式

政策指示、工作汇报、信息报送、现场视察

股东会、公告及通知、财务报告

商务拜访、客户座谈、客户满意度调查

工会及职工代表大会、员工关怀活动、专业
能力培训

公开招标、行业论坛、交流合作

公益项目、落实环境政策、环境信息披露

4、双重重要性评估结果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公司ESG报告议题名称

能耗与资源管理

应对气候变化

废弃物管理

污染物排放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

环境合规管理

水资源利用

循环经济

供应链管理

产品质量与安全

员工成长

研发创新

重要性分析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对应上交所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议题名称

能源利用

应对气候变化

废弃物处理

污染物排放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环境合规管理

水资源利用

循环经济

供应链安全

产品和服务安全与质量

员工

创新驱动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

平等对待中小企业

药品可及性

药品召回/追回

科技伦理

乡村振兴

社会贡献

商业道德

利益相关方沟通

反商业贿赂及反贪污

反不正当竞争

尽职调查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数据安全与客户隐私保护

平等对待中小企业

产品和服务安全与质量

产品和服务安全与质量

科技伦理

乡村振兴

社会贡献

反商业贿赂及反贪污

利益相关方沟通

反商业贿赂及反贪污

反不正当竞争

尽职调查

对公司不具有重要性的议题有:绿色运营、危化品管理、ESG治理议题虽不具备重要性，议题识别

结果已在本年度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报告中体现，同时在相关章节，介绍了上述议题相关工作

在本年度的开展情况。

证券代码：600812 股票简称：华北制药 编号：临2026-010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担保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华北制药河北华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诺公司”）、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民公司”）、华药国际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药国际”）、华北制药集团

先泰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泰公司”）、华北制药集团动物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动保

公司）、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药公司”）和深圳华药南方制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方公司”）以上七家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北华北制药华恒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恒公司”）、华北制药华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胜公司”）、华北制药金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坦公司”）、华北制药华坤河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坤公司”）和华北制药

集团爱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诺公司”）以上五家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石家庄焦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焦化集团 ”）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6年计划对子公司及外部担保总额不超过

305,5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全资、控股子公司和其他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

民币151,86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本次为2026年度担保计划，具体需根据担保协议签署时提供相关反

担保情况为准。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为焦化集团担保人民币 9,000万元，截至公告日该借款已逾

期。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华恒公司、华诺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公司，公司2026年

计划对子公司及外部担保总额占2025年度经审计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净资产的55.40%，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6年4月16日，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担保事宜的议案》，该议案尚需经股东会审议。

2025年公司计划担保309,500万元，实际担保总额163,243.06万元，其中对子公司担保154,243.06
万元，对外部担保9,000万元。

根据实际经营需要，2026年计划对子公司及外部担保总额不超过305,500万元，占2025年度经审

计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净资产的55.40%，担保明细如下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一、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预计
1.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
公司

2.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二、对外担保预计
公司

被担保方

华恒公司
华诺公司

华民公司
华药国际
华胜公司
先泰公司

金坦公司

华坤公司
爱诺公司
动保公司
新药公司
南方公司

焦化集团

担保方持股
比例

58.0570%
100.00%
100.00%
100.00%
73.7864%
100.00%

直接和间接
合 计 持 股

88.62%
41.7635%
60.8418%
100.00%
100.00%
100.00%

0%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102.95%
164.97%
51.91%
65.46%
34.27%
67.19%
34.82%
41.55%
33.79%
36.67%
65.40%
56.46%

-

截至目前担保
余额

0.00
0.00

68,250.00
10,135.00

0.00
500.00

51,975.00
0.00

12,000.00
0.00
0.00
0.00

9,000.00

本次新增担保
额度

32,000.00
1,500.00
78,500.00
25,000.00
13,000.00
22,000.00
65,000.00
6,000.00
22,000.00
5,500.00
21,000.00
5,000.00
9,000.00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净资产比例

5.80%
0.27%
14.23%
4.53%
2.36%
3.99%
11.79%
1.09%
3.99%
1.00%
3.81%
0.91%
1.63%

是否关联担
保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有 反
担保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全资、控股子公司和其他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51,
860万元。

公司本次计划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263,000万元的担保额度，为资产负

债率70%以上的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33,500万元的担保额度。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各子公司可在

担保总额度296,500万元额度内调剂使用，分期执行；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各子公司可在33,500万

元额度内调剂使用，分期执行。

至公司未审定新的整体担保方案前上述担保额度均有效，并授权经营层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担

保总额度内总额控制、分期执行，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河北华北制药华恒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33MA07M0KT8W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18日

注册地址：赵县南柏舍镇生物产业园兴旺路

法定代表人：李贺

注册资本：2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原料药生产、销售（具体品种以许可证为准）；医药中间体、植物提取物、食品添加剂、保

健品、食品、饲料添加剂、中药类产品、生物技术产品的生产、销售；化工材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农副产品、饲料、饲料原料的销售；包装袋的销售；生物培养基的研发、生产、销售；第一类医疗器

械的生产、销售；环境保护监测服务、污水治理、再生水利用和污泥处置设施的运营管理、维护、及技术

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食品、医药、化工技术研发、转让、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货物仓储（危险化

学品除外）、普通货运、装卸搬倒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前置审批事项及禁限事项除外；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华恒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中公司持股比例58.0570%，河北沿海产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38.7050%，石家庄恒润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比例3.2380%。

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华恒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86,758.39万元，负

债总额为89,320.32万元，净资产为-2,561.93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为26,716.28万元，净利润为952.39
万元。

（二）华北制药河北华诺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769813764U
成立日期：2004年12月15日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张举路53号

法定代表人：王永杰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计量技术服务；通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专用

设备修理；日用电器修理；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中药提取物生产；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生物农药技术研发；

生物有机肥料研发；复合微生物肥料研发；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第一

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肥料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日用化学产品制造；日用化学产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食用农产品批发；食

用农产品零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中草药收购等。

股权结构：华诺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100%。

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华诺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4,162.10万元，负

债总额为56,356.55万元，净资产为-22,194.45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为12,286.61元，净利润为-508.03
万元。

（三）公司名称：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2554463533P
成立日期：2010年04月28日

注册地址：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南路98号

法定代表人：王立忱

注册资本：145,013.9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粉针剂（头孢菌素类）、片剂（含头孢菌素类）、颗粒剂（头孢菌素类）、硬胶囊剂（含头孢

菌素类）、无菌原料药、原料药及半合成抗生素中间体的生产（国家禁止或需审批的除外）；货物或技术

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生物技术产品研发及技术咨询服务；制

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咨询服务；药品的注册代理业务；游览景区管理服务；信息化技术服务；房屋租

赁服务；电器仪表的维修、安装、销售服务；制药设备制造、维修、安装、销售服务；糖果制品、医药中间

体（危险化学品及第一类药品类易制毒品、国家禁止类、限制类项目除外）的生产及销售；化工产品（危

险化学品及第一类药品类易制毒品、国家禁止类、限制类项目除外）、包装材料、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

剂、天然提取物、药用辅料、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的销售；废气治理；污水处理；污泥处置设施的运营

管理、维护；环保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权结构：华民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100%。

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华民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232,886.82万元，负

债总额为120,901.95万元，净资产为111,984.87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为75,424.68万元，净利润为-7,
609.11万元。

（四）公司名称：华药国际医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0001043215547
成立日期：1998年01月21日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和平东路217-1号

法定代表人：刘荣亮

注册资本：10,492.2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医药批发（具体项目以《药品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为准）；医疗器械的销售；货物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需审批的除外）；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玻璃制品、粮食、化妆品、办

公用品、劳保用品、日用百货、服装、建筑材料、通讯器材、塑橡制品、家用电器、体育用品、户外用品、计

算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汽车、汽车配件、家具、五金、仪器仪表、焦炭、矿石、重油、焦油、机械设备、电子

产品、化工产品（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需审批的除外）、亚麻籽、粘鼠板器械（法律、法规、国务

院决定禁止或需审批的除外）、消杀用品、纺织品的销售；预包装食品的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

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

售）；仓储服务（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除外）；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粮食收

购；化肥批发；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医疗器械租赁服务；兽药制剂、兽用原料药的销售；食品添加剂、饲

料添加剂的销售（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需审批的除外）；房屋、场地出租。（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华药国际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100%。

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华药国际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61,588.74万元，负

债总额为 40,315.64万元，净资产为 21,273.10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为 82,371.11万元，净利润为 1,
078.24万元。

（五）公司名称：华北制药华胜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2601702614Y
成立时间：1995年05月04日

注册地址：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扬子路8号

法定代表人：宋晓伟

注册资本：23,708.427212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无菌原料药、原料药（凭药品生产许可证展开经营范围）；医药中间体、原料药的销

售；医药咨询服务；药品的研发服务、技术咨询服务；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除外）；农药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华胜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中公司持股比例73.7864%，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26.2136%。

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华胜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95，314.89万元，负

债总额为 32，661.16万元，净资产为 62,653.73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为 37,969.33万元，净利润为 3,
484.41万元。

（六）公司名称：华北制药集团先泰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2601453929N
成立日期：1997年04月17日

注册地址：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扬子路20号

法定代表人：王明波

注册资本：12,868.952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粉针剂（青霉素类）、片剂（青霉素类）、颗粒剂（青霉素类）、硬胶

囊剂（青霉素类）、原料药、无菌原料药、医药中间体、药用辅料、包装容器的生产、销售（不含前置审批

及政府禁止、限制事项）；医药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先泰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100%。

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先泰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97,063.85万元，负

债总额为 65,213.01万元，净资产为 31,850.84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为 152,866.30万元，净利润为 1,
679.76万元。

（七）公司名称：华北制药金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000601703350Y
成立日期：2002年04月02日

注册地址：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南大街106号

法定代表人：程俊山

注册资本：18,505.1637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物制品、生物技术产品、医药产品；生产、销售预防用生物制品（重组乙型

肝炎疫苗（CHO细胞））、治疗用生物制品（人促红素注射液、注射用人粒细胞巨噬细胞刺激因子、人粒

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小容量注射剂（那屈肝素钙注射液、依诺肝素钠注射液）、奥木替韦单抗注射

液；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与技术咨询；道路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仓储服务（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

定禁止的除外）；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金坦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中公司持股比例86.85%，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北制药集

团先泰药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77%，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1.38%。

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金坦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73,538.52万元，负

债总额为 130,056.07万元，净资产为 243,482.45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为 147,174.99万元，净利润为

46,516.43万元。

（八）公司名称：华北制药华坤河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2068140018X
成立日期：2013年05月13日

注册地址：石家庄高新区裕华东路453号创新大厦B座20层

法定代表人：王利杰

注册资本：3,368.42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医用包装材料制造；肥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出国办展须经相关部门审批）；机械设备租赁；食品销售（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日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

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

制造；日用化学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批发；药品进出口；肥料生产；检验检测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华坤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中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41.7635%，河北健坤商贸有限公司持股比例40.1265%，北京塔福诺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13.1100%，石家庄坤诺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比例5.0000%。

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华坤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7,023.30万元，负

债总额为7,072.74万元，净资产为9,950.56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为11,335.54万元，净利润为1,185.45
万元。

（九）公司名称：华北制药集团爱诺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2601702681W
成立日期：1996年03月29日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兴业街31号

法定代表人：胡晓敏

注册资本：10,947.333982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农药生产；农药批发；农药零售；肥料生产；兽药生产；兽药经营；生物农药生

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生物农药技术研发；卫生用杀虫剂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肥料销售；生物有机肥料研发；复合微生物肥料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

和试验发展；海洋生物活性物质提取、纯化、合成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农业机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爱诺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中公司持股比例60.8418%；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39.1582%。

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爱诺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59,398.46万元，负

债总额为 20,069.22万元，净资产为 39,329.24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为 46,933.90万元，净利润为 1,
303.63万元。

（十）公司名称：华北制药集团动物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23600848XG
成立日期：2002年12月09日

注册地址：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扬子路11号

法定代表人：胡晓敏

注册资本：10,506.89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兽药、宠物用品、宠物食品、混合型饲料添加剂的生产、销售；畜牧机械设备、未经加工

的初级农产品、预包装食品、饲料的销售；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不含前置审批及政府禁止、限制事项）；检验检疫服务；兽医服务、宠物服务（凭许可证经营）；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动保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100%。

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动保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21,144.30万元，负

债总额为7,754.37万元，净资产为13,389.93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为14,348.37万元，净利润为207.05
万元。

（十一）公司名称：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1601702200G
成立日期：2001年06月28日

注册地址：石家庄市新石北路368号金石园区创新大厦901室

法定代表人：王利杰

注册资本：963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化学药品、生物药品、生物产品、中药、农兽药、医药化工产品及医药相关新产品的研

发、生产（仅限分支机构）、销售，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咨询及进出口业务；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

（含第三类医疗器械）、本企业产品及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仪器设备的研发、生产（仅限分支机

构）、销售及进出口业务；保健食品的研发、生产（仅限分支机构）、销售；机械设备租赁；环保技术咨询

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新药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100%。

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新药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31,660.06万元，负

债总额为 86,100.16万元，净资产为 45,559.90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为 45,203.84万元，净利润为 3,
520.63万元。

（十二）公司名称：深圳华药南方制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819595Q
成立日期：1987年10月23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马山头社区钟表基地格雅科技大厦1栋707
法定代表人：黄世青

注册资本：644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生产经营粉针剂（生产项目另行申办营业执照）。

股权结构：南方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100%。

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南方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2,863.98万元，负

债总额为7,262.97万元，净资产为5,601.01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为20,395.64万元，净利润为1,747.40
万元。

（十三）石家庄焦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104323197H
成立日期：2001年06月07日

注册地址：石家庄市长安区谈固北大街56号

法定代表人：唐小刚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焦化机械的销售（国家有规定的除外）；煤炭、煤气、煤化工及衍生产品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钢材、钢坯、生铁、铁合金、有色金属（不含稀有

金属）、建筑材料（木材除外）、电器、冶金机械批发零售，房屋租赁、设备租赁，机电设备安装（特种设备

除外），房屋建筑工程施工，锅炉安装维护，钢结构工程施工，物业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焦化集团非上市公司关联人。目前，通过天眼查显示焦化集团的股东分别为石家庄城

市更新集团有限公司和河北丰范商贸有限公司（曾用名：河北宝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中石家庄

城市更新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64%，河北丰范商贸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36%。

公司未获得焦化集团2025年度的相关财务数据。

三、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是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2026年度担保计划，上述担保额度为最高担保

限额，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及具体担保条款将以相关主体融资时与相关金融机构

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

对焦化集团提供担保的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3．保证期限：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甲方（原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庄和平支行，现债权人：石家庄宝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

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对子公司的担保是为满足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战略发展需要，有

利于其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本次提供担保事项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为其提供担保。对焦化集团的担保为以

前年度遗留事项，对公司不构成实质风险。上述担保事宜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和其他公司担保累计总额为151,860万元，占2025年度经审计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净资产的27.54%。其中对子公司担保142,860万元，占2025年度经审计归属

于公司普通股股东净资产的25.91%；对外部担保9,000万元，占2025年度经审计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净资产的1.63%。

公司为焦化集团担保9,000.00万元，截至报告日该借款已逾期。2010年公司收到河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和平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和平支行”）起诉焦化集团及

本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2010]冀民二初字第3号），判决焦化集团于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偿还工行和平支行贷款 18,190.00万元及利息 358.5万元（利息已计算至 2009年 12月 31日，

2009年12月31日以后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同时判决公司作为保证人对焦化

集团借款中的 58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237.51万元）承担连带责任,详见公司 2010年 12月 24日临

2010-018号公告。工行和平支行在诉讼过程中采取了诉中保全措施，已查封焦化集团1170亩土地及

地上建筑物。按照石家庄市退市进郊企业有关土地收储办法和石家庄市开发区标准地价估算，被查

封土地价值在8亿元左右。工行和平支行于2014年12月26日，将相应债权及担保权利整体转让给中

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曾用名：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行，以下简称“中信金融公司”）和河北国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傲公司”)。中信金融公司和国

傲公司受让标的债权后又与石家庄宝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德集团”)签订了编号为河北

营业03140065-2号、债转20150123号债权转让协议，将标的债权及担保权利转让给宝德集团，该公司

为石家庄市国资委全资子公司，宝德集团成为上述债权的合法权利人。

2015年5月29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1）冀执字第2-6号执行裁定书，将申请执行人工

行和平支行变更为宝德集团。宝德集团有限公司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中止执行本案，河北省

高级人民法院已经裁定本案中止执行。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根据天眼查显示，焦化集团的股东分别为

石家庄城市更新集团有限公司和河北丰范商贸有限公司（曾用名：河北宝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

中石家庄城市更新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石家庄市国资委）持股比例为64%，河北丰范商贸有

限公司持股比例为36%。

鉴于上述情况，焦化集团被查封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价值高于焦化集团的全部债务，焦化集团有

能力履行其全部债务，且目前焦化集团为石家庄城市更新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的连带保证

责任风险较小，对公司本期利润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较小。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6日


